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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家同

	我曾經有短暫的時間擔任清大代理校長，有一次，我們收到來自監察院的公文，說我們有一位負責游泳池對外收費的工友，在一個週末，他收到錢以後沒有直接放入清大帳戶，而放到了自己的帳戶。但是下一個週一清晨，他就將這筆錢從他自己的帳戶中拿出，存到清大帳戶了。監察院要我們懲戒這位工友，但我實在不願意如此做，因為如果他想牟利，要知道，當時所收到的錢也是很少的，何況只存了一天，存一天能賺多少錢?

	當時的監察院長是陳履安，我到台北去和他見面。他聽了這個故事以後，我們的工友就不必受懲戒了。我們沒有告訴工友這件事情，但是有一位同仁還是叫他小心，以後不要把錢存錯了帳戶。

	陳院長的決定絕對不是根據什麽法律，而是根據一個普通常識。而且他一定覺得這位工友即使受到很輕微的懲戒，也會感到非常難過的。工友在大學裡是屬於弱勢者，誰都該注意到弱勢者的感受的。

	我上一篇文章的標題說”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溫暖的社會嗎?”我在此向大家道歉，因為我這個標題好像顯示台灣是一個缺乏溫暖的社會。其實絕非如此，台灣是一個相當溫暖的社會，我又想起一件事。

	竹東有一個啟智中心，從前的負責人是一位神父，他告訴我，縣政府問他，為何他們的伙食費這麼少?他自己也愣住了，後來查了半天，才發現他們很多的食物來自附近居民的捐獻。那些居民多半不是天主教徒，捐給這個啟智中心，完全是出自愛心。

	我還知道另外一個慈善單位所在地區的肉販有一個相互約定，會輪流免費送肉給這個單位。

	所以我要說，台灣的社會是相當溫暖的，我們不要因為一個特定的案件而感覺到不安。我們應該更加互相噓寒問暖，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溫暖。
